
解釋字號 釋字第62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5年12⽉29⽇

解釋爭點 最⾼⾏政法院九⼗⼆年九⽉⼗八⽇聯席會議決議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九條規定所揭⽰之租稅法律主義，係指⼈⺠應依法

律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⽬、稅率、納稅⽅法及納稅期間等項⽽負

納稅之義務，迭經本院解釋在案。中華⺠國六⼗⼆年⼆⽉六⽇公

布施⾏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五條第⼀項規定，被繼承⼈死亡前

三年內贈與具有該項規定⾝分者之財產，應視為被繼承⼈之遺產

⽽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，並未規定以繼承⼈為納稅義務

⼈，對其課徵贈與稅。最⾼⾏政法院九⼗⼆年九⽉⼗八⽇庭⻑法

官聯席會議決議關於被繼承⼈死亡前所為贈與，如⾄繼承發⽣⽇

⽌，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贈與稅者，應以繼承⼈為納稅義務

⼈，發單課徵贈與稅部分，逾越上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五條之

規定，增加繼承⼈法律上所未規定之租稅義務，與憲法第⼗九條

及第⼗五條規定之意旨不符，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應不予援

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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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最⾼⾏政法院決議如經法官於裁判上援⽤，應認其與命令相

當，得為憲法解釋之對象（本院釋字第三七四號、第五⼀六號、

第六⼆０號解釋參照）。本件據以聲請解釋之確定終局裁判中，

最⾼⾏政法院九⼗⼆年度裁字第⼀五八九號裁定援⽤聲請⼈所指

摘之同院九⼗⼆年九⽉⼗八⽇庭⻑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，為其裁定

駁回之理由。⼜最⾼⾏政法院九⼗⼆年度判字第⼀五四四號判

決，形式上雖未載明援⽤上開決議，然其判決理由關於應以繼承

⼈為納稅義務⼈，發單課徵贈與稅之論述及其所使⽤之文字，俱

與該決議之內容相同，是該判決實質上係以該決議為判斷之基

礎。⽽上開決議既經聲請⼈具體指摘其違憲之疑義及理由，⾃得

為解釋之客體。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

規定，本件聲請應予以受理（本院釋字第三九九號、第五八⼆號

解釋參照），合先敘明。

　　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課

⼈⺠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⼈⺠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

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基、稅率、納稅⽅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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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件，以法律明文規定。是應以法律明定之租稅構成要件，⾃不

得以命令為不同規定，或逾越法律，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或限

制，⽽課⼈⺠以法律所未規定之租稅義務，否則即有違租稅法律

主義。最⾼⾏政法院以決議之⽅式表⽰法律⾒解者，亦須遵守⼀

般法律解釋⽅法，秉持立法意旨暨相關憲法原則為之；逾越法律

解釋之範圍，⽽增減法律所定租稅義務者，⾃非憲法第⼗九條規

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（本院釋字第六⼆０號解釋參照）。

　　六⼗⼆年⼆⽉六⽇公布施⾏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五條第⼀

項規定：「被繼承⼈死亡前三年（八⼗八年七⽉⼗五⽇修正為⼆

年）內贈與下列個⼈之財產，應於被繼承⼈死亡時，視為被繼承

⼈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，依本法規定徵稅：⼀、被繼承⼈之

配偶。⼆、被繼承⼈依⺠法第⼀千⼀百三⼗八條及第⼀千⼀百四

⼗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⼈。三、前款各順序繼承⼈之配偶。」將

符合該項規定之贈與財產視為被繼承⼈之遺產，併計入遺產總

額。究其立法意旨，係在防⽌被繼承⼈⽣前分析財產，規避遺產

稅之課徵，故以法律規定被繼承⼈於死亡前⼀定期間內贈與特定

⾝分者之財產，於被繼承⼈死亡時，應視為遺產，課徵遺產稅。

該條並未規定被繼承⼈死亡前所為贈與，尚未經稽徵機關發單課

徵贈與稅者，須以繼承⼈為納稅義務⼈，使其負繳納贈與稅之義

務。

　　稅捐稽徵法為稅捐稽徵之通則規定，該法第⼗四條規定：

「納稅義務⼈死亡，遺有財產者，其依法應繳納之稅捐，應由遺

囑執⾏⼈、繼承⼈、受遺贈⼈或遺產管理⼈，依法按稅捐受清償

之順序，繳清稅捐後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付遺贈（第⼀項）。遺

囑執⾏⼈、繼承⼈、受遺贈⼈或遺產管理⼈，違反前項規定者，

應就未清繳之稅捐，負繳納義務（第⼆項）。」依該條第⼀項之

規定，被繼承⼈⽣前尚未繳納之稅捐義務，並未因其死亡⽽消

滅，⽽由其遺囑執⾏⼈、繼承⼈、受遺贈⼈或遺產管理⼈，於被

繼承⼈遺有財產之範圍內，代為繳納。遺囑執⾏⼈、繼承⼈、受

遺贈⼈或遺產管理⼈係居於代繳義務⼈之地位，代被繼承⼈履⾏

⽣前已成立稅捐義務，⽽非繼承被繼承⼈之納稅義務⼈之地位。

惟如繼承⼈違反上開義務時，依同條第⼆項規定，稽徵機關始得

以繼承⼈為納稅義務⼈，課徵其未代為繳納之稅捐。是被繼承⼈

死亡前業已成立，但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之贈與稅，遺產及贈

與稅法既未規定應以繼承⼈為納稅義務⼈，則應適⽤稅捐稽徵法

第⼗四條之通則性規定，即於分割遺產或交付遺贈前，由遺囑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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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⼈、繼承⼈、受遺贈⼈或遺產管理⼈，就被繼承⼈之遺產，依

法按贈與稅受清償之順序，繳清稅捐。違反此⼀規定者，遺囑執

⾏⼈、繼承⼈、受遺贈⼈或遺產管理⼈始應就未繳清之贈與稅，

負繳納義務。⼜稅捐債務亦為公法上之⾦錢給付義務，稽徵機關

作成課稅處分後，除依法暫緩移送執⾏及稅捐稽徵法第三⼗九條

第⼆項所規定之情形外，於繳納期間屆滿三⼗⽇後仍未繳納，經

稽徵機關移送強制執⾏者，則應依⾏政執⾏法第⼗五條規定，以

被繼承⼈之遺產為強制執⾏之標的。另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七條第

⼀項規定，贈與稅之納稅義務⼈為贈與⼈，但贈與⼈⾏蹤不明，

或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，且在中華⺠國境內無財產可供執⾏

者，以受贈⼈為納稅義務⼈。故若被繼承⼈（贈與⼈）無遺產可

供執⾏者，稽徵機關尚得依前開規定，以受贈⼈為納稅義務⼈課

徵贈與稅。⾄依上開規定已納之贈與稅，其與繼承⼈依遺產及贈

與稅法第⼗五條應繳納之遺產稅，仍有同法第⼗⼀條第⼆項規定

之適⽤。

　　被繼承⼈死亡前三年內贈與特定⼈財產，稅捐稽徵機關於其

⽣前尚未發單課徵贈與稅者，被繼承⼈死亡後，其贈與稅應如何

課徵繳納之問題，最⾼⾏政法院九⼗⼆年九⽉⼗八⽇庭⻑法官聯

席會議決議略謂：「被繼承⼈於死亡前三年內為贈與，於贈與時

即負有繳納贈與稅之義務，贈與稅捐債務成立。被繼承⼈死亡

時，稅捐稽徵機關縱尚未對其核發課稅處分，亦不影響該稅捐債

務之效⼒。此公法上之財產債務，不具⼀⾝專屬性，依⺠法第⼀

千⼀百四⼗八條規定，由其繼承⼈繼承，稅捐稽徵機關於被繼承

⼈死亡後，⾃應以其繼承⼈為納稅義務⼈，於核課期間內，核課

其繼承之贈與稅。⾄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五條及第⼗⼀條第⼆項

僅規定上開贈與財產應併入計算遺產稅及如何扣抵贈與稅，並未

免除繼承⼈繼承被繼承⼈之贈與稅債務，財政部八⼗⼀年六⽉三

⼗⽇台財稅第八⼀⼀六六九三九三號函釋關於：『被繼承⼈死亡

前三年內之贈與應併課遺產稅者，如該項贈與⾄繼承發⽣⽇⽌，

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時，應先以繼承⼈為納稅義務⼈開徵贈與

稅，再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五條及第⼗⼀條第⼆項規定辦理』

部分，與前開規定尚無牴觸。」此決議關於被繼承⼈死亡前所為

贈與，如⾄繼承發⽣⽇⽌，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贈與稅者，應

以繼承⼈為納稅義務⼈，發單課徵贈與稅之部分，逾越遺產及贈

與稅法第⼗五條之規定，增加繼承⼈法律上所未規定之租稅義

務，與憲法第⼗九條及第⼗五條規定之意旨不符，⾃本解釋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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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⽇起，應不予援⽤。⾄上開決議所採之⾒解是否導致贈與稅與

遺產稅之課徵違反平等原則，已無庸審究。⼜上開贈與稅之課徵

及執⾏，應分別情形適⽤稅捐稽徵法第⼗四條、遺產及贈與稅法

第七條及⾏政執⾏法第⼗五條規定，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余雪明　曾有⽥　廖義男　徐璧湖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彭鳳⾄　林⼦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 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622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魏○堯等⼗⼆⼈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7條（中華⺠國62年2⽉6⽇公布施
⾏）(62.02.06)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1條第2項（中華⺠國62年2⽉6⽇
公布施⾏）(62.02.06)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（中華⺠國62年2⽉6⽇公布
施⾏）(62.02.06)

稅捐稽徵法第14條(89.05.17)

稅捐稽徵法第39條(89.05.17)

⾏政執⾏法第15條(94.06.22)

司法院釋字第374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99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16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20號解釋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    聲請⼈魏０堯等⼈之⽗（即被繼承⼈）於八⼗五年九⽉間死

亡，聲請⼈申報遺產稅時，經國稅局查得被繼承⼈曾於八⼗⼆年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6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48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067&ldate=1973020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067&ldate=1973020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067&ldate=1973020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3&ldate=2000051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3&ldate=2000051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565&ldate=20050622&lser=0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7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9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1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8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20


五⽉間分別移轉現⾦新台幣（下同）⼀百萬元及五⼗萬元予其媳

魏陳０雀；另聲請⼈之⼀魏０棣分別於八⼗三年五⽉、六⽉間，

具名提領被繼承⼈存款帳⼾內之五百萬元及⼀百萬元等情。國稅

局認被繼承⼈有贈與情事，且未依規定申報贈與稅，遂以全體繼

承⼈（即聲請⼈等）之名義，發單補課各該年度之贈與稅。聲請

⼈不服，循序提起⾏政爭訟，案經⾼雄⾼等⾏政法院九⼗⼀年度

簡字第八⼗五號簡易判決及九⼗⼀年度訴字第⼀五號判決駁回，

聲請⼈提起上訴，亦遭最⾼⾏政法院九⼗⼆年度裁字第⼀五八九

號裁定、九⼗⼆年度判字第⼀五四四號判決援⽤同院九⼗⼆年九

⽉⼗八⽇庭⻑法官聯席會議決議駁回其訴確定。

        聲請⼈認上開最⾼⾏政法院決議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⼗五

條及第⼗九條等規定之疑義，爰聲請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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